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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青阳县
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
青政办〔2019〕2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

直属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青阳县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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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切实维护林地

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提高林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

承包法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

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》《安徽省林权管理

条例》和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

实施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林地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实行林地

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分置并行和在林地承包经营权人不

变更的情形下，林地承包经营权人通过股份合作、转包、出

租等形式，通过保留承包权依法进行林地经营权流转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，是指将林

地流转双方依法进行林地流转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

记载于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簿的行为。

第四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是证明林地流转依存关系和

享受相关权益的有效凭证，是林地流转受让方实现林权抵

押、、林木采伐和其他事项权益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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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的发证机关为县政府，林地

经营权流转证的管理和承办机关为县林业局，林地经营权流

转证备案机关为县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。

第六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实行属地登记原则，本

县行政区域内的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七条 林地流转应遵循“平等协商、依法、自愿、有

偿”的原则，由流转双方当事人共同向县林业局提出申请。

第八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发证应当以登记宗地为

单位申请。宗地是指流转林地界限封闭的地块。

第九条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期限以流转合同期限为准，

最长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。林地经营权再流转参照本

办法第十一条办理，再流转不得超过原流转合同的剩余期限。

第十条 办理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，依照下列程序进

行：

（一）申请；

（二）受理；

（三）审核；

（四）公示；

（五）记载于登记簿；

（六）备案注记；

（七）发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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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申请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的，应当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审批表；

（二）流转双方申请人的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流转合同原件；

（四）申请登记宗地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和复印

件；

（五）申请登记的宗地附图或勘界协议；

（六）申请登记山场公示情况证明；

（七）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承诺书；

（八）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有关材料。

第十二条 申请办理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应当向林地

发包方（村民组或村民委员会）书面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权流转，应

当将林权评估基价、流转期限、收入分配方案等，在本集体

经济组织内公告不少于十五日，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

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

意，通过有林权交易能力和权限的公共交易场所（县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或其他）进行交易，采用招标、拍卖或者公开协

商等方式选择流入方。其中，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

单位和个人的，乡镇政府须事先批准同意，并对流入方的资

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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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县林业局负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林地经营权流

转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查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应当场予以受理；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

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

部内容。

县林业局对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书

面通知申请人。

对符合条件的登记（变更、注销）申请，应当自受理之

日起二个月内办理完结。

第十五条 申请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的，应在林地所

有权人所在地村委会或村民组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三十日。

在公示期内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登记申请提出异议的，应当

书面形式告知登记机关。登记机关应对其所提出的书面异议

进行调查核实。有关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主张确实合法有

效的，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应当不予登记。

第十六条 县不动产登记部门根据县林业局受理审查的

林地经营权合格材料相对应的宗地进行备案注记。

第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

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

登记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管理机关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

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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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照林权登记的相关规定，可以办理林权类《不

动产权证》登记的；

（二）林地承包经营权人未依法取得《林权证》或《不

动产权证》的；

（三）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纠纷的；

（四）不能提供合法、有效的林地流转合同的；

（五）林权已经抵押的；

（六）其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流转的。

第十八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林地经营权权利人可

以到县林业局提出变更申请：

（一）权利人姓名、名称或自然状况发生变化；

（二）林地经营权发生再次流转；

（三）林地经营权权利内容发生变化的。

第十九条 林地被依法征收、征占、占用或者由于其他

原因造成林地经营权灭失的，权利人应当到发证管理机关申

请办理林地经营权流转证注销。

第二十条 《林地经营权流转证》错、漏记载或者遗失、

损坏的，林地经营权权利人可以到发证管理机关申请更正或

补办。

第二十一条 县林业局与县不动产登记部门实行信息实

时互通共享，县不动产登记部门注记流转宗地的林地经营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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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让方、流转期限等信息，限制流出方流转宗地在林地经营

权流转期限内的林权抵押、林木采伐等权利。

第二十二条 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、仲裁委员会发生法

律效力的文件，证明申请人以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

等手段获得林地经营权流转登记的，登记机关予以撤销原登

记，收回林地经营权流转证或者公告作废，同时申请人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和引导林权流转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

和林地资源转化，推进林权融资服务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

优先安排信贷投放，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型林业主体。赋予《林

地经营权流转证》合法有效的林权抵押权。相关部门要切实

做好抵押林权处置的服务工作，建立担保收储机制，防范抵

押风险。县林业局要严格做好林权抵押审查备案工作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